附件2

《湖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今年5月，党中央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资源节约等工作提出更严要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碳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中的表率作用，我局按照《2025年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规范性文件计划清单》安排，对《湖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1〕50号，以下简称《办法》）进行全面评估和修订，在实地调研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形成《办法（修订稿）》。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办法》修订必要性
当前，在国家“双碳”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被赋予新使命、新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文件和法规制度，对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目标、责任、举措等均提出更高、更严、更具体的要求，《办法》在衔接国家最新政策、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方面已显现出适应性不足、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亟需通过制度修订予以解决。
二、修订过程
一是深入学习调研。组织专题学习国家最新节能政策文件，结合我省实际开展多层次调研，全面掌握各级公共机构节能现状和问题。二是开展评估论证。对《办法》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对标国家最新要求，明确修订方向和重点内容，起草《办法（征求意见稿）》。三是广泛征求意见。先后征求14个市州和部分省直单位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31条，经认真研究，采纳13条、部分采纳12条、未采纳6条，对未采纳意见均与相关单位充分沟通说明。四是开展前置审查。对《办法（修订稿）》开展合法性审核、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自评和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形成现在的送审稿。
    三、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发〔2013〕13号）
2.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36号）
3.《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1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号）
5.住建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建城〔2020〕93号）
6.湖南省发改委、国家电网湖南分公司《关于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规范相关管理事项的通知》（湘发改能源〔2023〕858号）
四、主要修订内容
《办法》修订后共6章42条，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一是强化目标导向。在总则中鲜明体现贯彻落实“双碳”战略决策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要求，进一步突出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中的示范表率作用。二是完善管理体制与职责。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确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并赋予相应职责，解决基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体制不顺、职能不清问题。三是细化节能措施与领域。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改造、反食品浪费、生活垃圾分类、节水管理等专项条款，紧密契合国家最新工作部署与政策要求。四是优化工作机制。落实基层减负要求，取消专项考核，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完善能源消耗定额管理与预算挂钩机制，将光伏发电、充电设施、能源托管、绿色数据中心等新领域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增强制度刚性与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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